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2015

年

1

月

1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８４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在直销机构开通基金转换转入业务。 有关本基金

基金转换业务在代销机构的开通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转换转出起始日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在直销机构开通基金转换转出业务。 有关本基金

基金转换业务在代销机构的开通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有关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在代销机构的开通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

Ａ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

Ｂ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８４１ ０００８４２ ０００８４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赎回

是 是 是

2.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

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

,

若出现新的证券

/

期货交易市场、证券

/

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时

,

除需满足基金管理人最

低申购金额限制外

,

当销售机构设定的最低金额高于上述金额限制时

,

投资者还应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业务

规定。

直销网点单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50,000

元

,

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20,000

元

;

已在直销网

点有该基金认购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其他销售网点的投资者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

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

,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

的限制。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或电话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申购最低金

额的限制

,

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

100

元。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

,

对单个投资者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3.2

申购费率

(1)

投资人申购

A

类基金份额时

,

需交纳前端申购费用。

前端申购费

,

即在申购时支付申购费用

,

该费用按申购金额递减。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

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

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

金

,

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企业年

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以及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

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

并按规定

向中国证监会备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A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前端申购费率见下表

: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前端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３０％

１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

万元

０．１８％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

１０００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见下表

: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前端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００％

１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

１０００

元

／

笔

(2)

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

B

类基金份额时

,

需缴纳后端申购费。

后端申购费

,

即在赎回时才支付相应的申购费用

,

该费用按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递减。

持有时间 后端申购费率

１

年以内（含）

１．２０％

１

年—

３

年（含）

０．８０％

３

年—

５

年（含）

０．５０％

５

年以上

０％

注

:

上表中的一年为

365

天

,

三年为

1095

天

,

五年为

1825

天。

(3)

本基金

C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

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各销售机构销售的份额类别以其业务规定为准

,

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

A

、

B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

,

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10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

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

(

网点

)

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0

份的

,

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申请赎回。

4.2

赎回费率

(1)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投资人认

(

申

)

购基金份额所对应的赎回费率随持有

时间递减。

1)

对于本基金

A

类、

B

类基金份额

,

赎回费率见下表

: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Ｎ＜７

日

１．５０％

７

日

≤Ｎ＜３０

日

０．７５％

３０

日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０５％

Ｎ≥２

年

０．００％

注

:

上表中的一年为

365

天

,

二年为

730

天。

2)

对于本基金

C

类基金份额

,

赎回费率见下表

: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３０

日

０．５０％

３０

日

≤Ｎ＜６

个月

０．２０％

Ｎ≥６

个月

０．００％

注

:

上表中的

6

个月为

180

天。

(2)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30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

,

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30

日但少于

3

个月

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

,

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75%

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3

个月但少于

6

个月的

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

,

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50%

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6

个月但少于

2

年的投资

人收取的赎回费

,

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25%

归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2

年以上的投资人不收取赎

回费。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上文表述中的

3

个月为

90

天

;6

个月为

180

天

;2

年为

730

天

)

。

5.

日常转换业务

5.1

转换费率

请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网站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发布的《富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及

2013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

增部分基金后端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基金转换费率计算方式变更的公告》。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目前

,

投资者只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

本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支持工行卡、农行卡、建行卡、招行卡、民生卡、中行

(

通联

)

、农行

(

通联

)

、交行

(

通联

)

、招行

(

通

联

)

、浦发

(

通联

)

、光大

(

通联

)

、平安

(

通联

)

、邮储

(

通联

)

、上海银行

(

通联

)

、温州银行

(

通联

)

、华夏银行

(

通联

)

、交行

(

银联

)

、民生

(

银联

)

、平安

(

银联

)

、邮储

(

银联

)

、光大

(

银联

)

、兴业

(

银联

)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最低金额为

200

元。若代销机构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7.

基金销售机构

7.1

直销机构

1)

本公司的直销网点

:

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上海投资理财中心地址

:

上海市杨浦区大连路

588

号宝地广场

A

座

23

楼

;

邮政编码

:200082;

传真

:021-20361544;

电话

:021-20361818;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

,

均免长途话费

)

2)

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www.fullgoal.com.cn

3)

本公司电话交易系统

:4008880688(

全国统一

,

均免长途话费

)

基金管理人若增加或调整直销机构

,

将另行公告。

7.2

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

其他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2015

年

1

月

15

日起

,

基金管理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各销售机构及指定网点营业场

所、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公布上一个基金开放日

(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

的基金份额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

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详细阅读

刊登在

2014

年

10

月

22

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和《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4)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5)

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ullgoal.com.cn

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

,

均免长途费

)

进行相关咨询。

(6)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关于富国7天理财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期停止办理基金转换、定投业务的公告

富国

7

天理财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5

年

1

月

8

日期间以通讯方式召开。此次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

2015

年

1

月

9

日进行。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终

止富国

7

天理财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决议生效的公

告详见刊登在

2015

年

1

月

10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fullgoal.

com.cn)

上的《关于富国

7

天理财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方案说明

,2015

年

1

月

13

日起

,

本基金进入财产清算期

,

除申购、赎回业务

停止办理

(

已于

2015

年

1

月

10

日公告

)

外

,

本基金的基金转换、定投业务也自

2015

年

1

月

13

日起停止办理。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富国新天锋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0一四年第十次收益分配公告

2015

年

1

月

1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新天锋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新天锋定期开放债券（场内简称：富国天锋）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０１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富国新

天锋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新

天锋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１．０１９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

人民币元）

１４

，

６５７

，

６２４．２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７

，

３２８

，

８１２．１３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０８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的第

１０

次分红

注

:

本基金合同约定

,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12

次

;

若每月最后一个自然日基金每

10

份基金份额的可供

分配利润不低于

0.05

元

,

则基金须进行收益分配

,

并以该日作为收益分配基准日

,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

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50%;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

个月则可不进行收益分配。此收益分配方案

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后已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复核。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场内）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场内）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权益登

记日当天通过场内交易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而权益登记日

当天通过场内交易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不接受红利再投资，收益分配仅采用现金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公告发布当天

(2015

年

1

月

13

日

)

富国天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停牌一小时

(9:30-10:30)

。权益分派期间

(2015

年

1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

月

16

日

)

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敬请投资者留意。

2

、 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ullgoal.com.cn

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３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本

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关于工银瑞信保本２号混合基金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并限制

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保本

２

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保本

２

号混合发起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７０２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工银瑞信保本

２

号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工银瑞信保本

２

号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

１

、本基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恢复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并限制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金额为

１００

万元。

２

、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对工银保本

２

号混合发起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

１００

万元

的申购业务及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业务进行限制；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２

、暂停工银保本

２

号混合发起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申请金额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３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４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消费服务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１０１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

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筱苓女士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勇先生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勇先生

离任原因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和人员配置状况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０１－０９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继续担任我公司研究部副总监。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保本

３

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保本

３

号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９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

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欧阳凯先生、王佳女士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勇先生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勇先生

离任原因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和人员配置状况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０１－０９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继续担任我公司研究部副总监。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７０１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

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何秀红女士、欧阳凯先生、王佳女士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勇先生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勇先生

离任原因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和人员配置状况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０１－０９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继续担任我公司研究部副总监。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保本

２

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保本

２

号混合发起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７０２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

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欧阳凯先生、李敏先生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勇先生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勇先生

离任原因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和人员配置状况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０１－０９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继续担任我公司研究部副总监。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关于工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基金恢复申购、

转换转入业务并限制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７６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工银瑞信新财富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

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

１

、本基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恢复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并限制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金额为

１００

万元。

２

、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对工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

１００

万

元的申购业务及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业务进行限制；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２

、暂停工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申请金额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３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４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2015-006

证券代码:113005� � � �证券简称:平安转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平安转债赎回结果及摘牌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赎回数量

:

人民币

34,431,000

元

(344,310

张

)

●

赎回兑付总金额

:

人民币

34,479,203.4

元

●

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

可转债摘牌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一、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公告情况

(

一

)

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已有

15

个交易日

(2014

年

12

月

2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

)

收盘价格不低于平安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9

日为

40.63

元

/

股

,

自

2014

年

12

月

10

日起调整为

41.22

元

/

股

)

的

130%,

根据《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

(

附次级条款

)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已满足平安转债的赎回条件。

(

二

)

公告情况

本公司股东大会已经授权董事会

,

并由董事会转授权执行董事单独或共同全权办理平安转债相关事宜

,

因此经本公司全体执行董事决议

,

决定行使平安转债提前赎回权

,

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平安转债全部赎

回。 本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

2014

年

12

月

25

日、

2014

年

12

月

26

日、

2014

年

12

月

27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

月

7

日、

2015

年

1

月

8

日、

2015

年

1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实施平安转债赎回事宜的公告》及后续提示公告。

其中

:

1

、赎回登记日及赎回对象范围

: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15

年

1

月

9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平安转债。

2

、赎回价格

:100.140

元

/

张

(

含当期利息

,

且当期利息含税

)

。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B×i×t/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

;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

即

100

元

/

张

;

i: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

即

1%;

t:

指计息天数

,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

(2014

年

11

月

22

日

)

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15

年

1

月

12

日

)

止的实际日

历天数

(

算头不算尾

)

。

当期应计利息

IA =B×i×t/365=100×1%×51/365=0.140

元

/

张

对于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平安转债当期应计利息

,

本公司按

2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后

,

实际赎回价格为

100.112

元

/

张

;

对于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持有的平安转债当期应计利息

,

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

,

实际赎回价格为

100.126

元

/

张

;

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投资者持有的平

安转债当期应计利息

,

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

实际赎回价格为

100.140

元

/

张。

3

、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结果和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截至

2015

年

1

月

9

日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平安转债余额为人民币

34,431,000

元

(344,

310

张

),

占平安转债发行总量人民币

260

亿元的

0.13243%,

累计转股股数为

629,922,613

股

,

占平安转债转股前

已发行股份总额

7,916,142,092

股的

7.95744%,

占本公司

2015

年

1

月

9

日已发行股份总额

9,140,120,705

股的

6.89184%

。

(

二

)2015

年

1

月

12

日起

,

平安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

尚未转股的人民币

34,431,000

元

(344,310

张

)

平安转

债被冻结。

(

三

)

赎回情况

1

、赎回数量

:

人民币

34,431,000

元

(344,310

张

)

2

、赎回兑付总金额

:

人民币

34,479,203.4

元

3

、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

四

)

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34,431,000

元

,

占平安转债发行总额人民币

260

亿元的

0.13243%,

影

响本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人民币

34,479,203.4

元

,

未对本公司资金使用造成重大影响。

截至

2015

年

1

月

9

日收市后

,

本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发行的人民币

260

亿元平安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25,

965,569,000

元转为本公司

A

股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为

629,922,613

股

,

占平安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

7,916,

142,092

股的

7.95744%

。

本次平安转债转股完成后

,

本公司总股本增至

9,140,120,705

股

1

(

1

本公司总股本变动除因平安转债转股

导致之外，还由于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非公开发行

594,056,000

股新

H

股。

),

增加了本公司自有资本

,

提高

了本公司抗风险能力

;

同时由于股本增加

,

对本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后续事项

自

2015

年

1

月

15

日起

,

本公司的平安转债

(113005)

、平安转股

(191005)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15-005

证券代码:113005� � � �证券简称:平安转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平安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

:

截至

2015

年

1

月

9

日

,

本公司发行的平安转债累计已有人民币

25,965,569,000

元转为本公司

A

股

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为

629,922,613

股

,

占平安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

7,916,142,092

股的

7.95744%,

占本公

司

2015

年

1

月

9

日已发行股份总额

9,140,120,705

股的

6.8918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

截至

2015

年

1

月

9

日

,

平安转债尚有人民币

34,431,000

元未转股

,

占平安转债发行总量

人民币

260

亿元的

0.13243%

。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

一

)

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财会〔

2012

〕

582

号文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

〕

1436

号文核准

,

本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

26,000

万张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附次级条款

,

以下简称“平安

转债”

),

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60

亿元。

(

二

)

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3

〕

103

号文同意

,

本公司该次发行的

260

亿元可转债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起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平安转债”

,

证券代码为“

113005

”。

(

三

)

可转债转股概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附次级条款

)

募集说

明书》

(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

,

本公司该次发行的平安转债自

2014

年

5

月

23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

A

股股票。平安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41.33

元

/

股

,

当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41.22

元

/

股。

(

四

)

有条件赎回

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已有

15

个交易日

(2014

年

12

月

2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

)

收盘价格不低于平安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9

日为

40.63

元

/

股

,

自

2014

年

12

月

10

日起调整为

41.22

元

/

股

)

的

130%,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首次触发平安转债的有条件

赎回条款。本公司股东大会已经授权董事会

,

并由董事会转授权执行董事单独或共同全权办理平安转债相

关事宜

,

因此经本公司全体执行董事决议

,

决定行使平安转债提前赎回权

,

对赎回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9

日

)

登记

在册的平安转债全部赎回。

2015

年

1

月

12

日起

,

平安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

尚未转股的人民币

34,431,000

元

(344,310

张

)

平安转债被

冻结。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

,

平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2015

年

1

月

9

日

,

累计已有人民币

25,965,569,000

元平安转债转为本公司

A

股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为

629,922,613

股

,

占平安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

7,916,142,092

股的

7.95744%,

占本公司

2015

年

1

月

9

日已发

行股份总额

9,140,120,705

股的

6.89184%

。

截至

2015

年

1

月

9

日

,

平安转债尚有人民币

34,431,000

元未转股

,

占平安转债发行总量人民币

260

亿元的

0.13243%

。

三、股本变动情况

截至

2015

年

1

月

9

日

,

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

股份类

别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已发行股份数目

（股）

占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总股本比例

（

％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平安

转债转股数目

（股）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的

已发行股份数目

（股）

占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的

总股本比例

（

％

）

Ａ

股

５

，

１６８

，

３８１

，

４３６ ５８．１２２８４ ２４７

，

９５０

，

８１３ ５

，

４１６

，

３３２

，

２４９ ５９．２５８８７

Ｈ

股

３

，

７２３

，

７８８

，

４５６ ４１．８７７１６ － ３

，

７２３

，

７８８

，

４５６ ４０．７４１１３

总数

８

，

８９２

，

１６９

，

８９２ １００ ２４７

，

９５０

，

８１３ ９

，

１４０

，

１２０

，

７０５ １００

注

:

表格中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其它

咨询部门

: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4008866338

传 真

:0755-82431029

邮 箱

:IR@pingan.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15-007

证券代码:113005� � � �证券简称:平安转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

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

币

17,399,483

万元、人民币

14,285,734

万元、人民币

41,687

万元及人民币

886,112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

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irc.gov.cn)

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

目

(www.ir.pingan.com)

上发布

,

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2日

2015年 1月 13 日 星期二

B5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 B57版）

投资于金融工具产生的负债包括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正回购、买断式回购产生的待返售债券等。

采用“摊余成本法” 计算的附息债券成本包括债券的面值和折溢价；贴现式债券成本包括债券投资成本和内在应收利

息。

（六）禁止行为

本基金禁止以下投资行为：

1、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或进行证券回购；

2、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3、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4、将基金资产用于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

5、从事证券信用交易；

6、从事可能使基金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7、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8、与管理人的股东进行交易，通过交易上的安排人为降低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的真实天数；

9、法律法规及监管机关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都低于股票、债券和混合型基金。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2014年第 3季度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固定收益投资

640,506,620.46 44.46

其中：债券

640,506,620.46 44.46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84,472,506.66 54.45

4

其他资产

15,711,979.38 1.09

5

合计

1,440,691,106.50 100.00

注：本报告期内，根据流动性管理的需要，本基金提前支取了部分可提前支取且没有利息损失的存款。

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5.75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137,367,426.82 10.56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

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20%。

3、期末基金组合剩余期限

（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1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138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8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80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80天情况。

（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

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1 30

天以内

36.47 10.56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2 30

天

(

含

)-60

天

19.9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3 60

天

(

含

)-90

天

4.62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

利率债

1.54 -

4 90

天

(

含

)-180

天

15.38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5 180

天

(

含

)-397

天（含）

33.0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合计

109.55 10.56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10,059,207.05 8.46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10,059,207.05 8.46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530,447,413.41 40.78

6

中期票据

- -

7

其他

- -

8

合计

640,506,620.46 49.24

9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券

20,035,902.98 1.54

5、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1 130243 13

国开

43 500,000 49,979,161.21 3.84

2 041458021 14

山钢

CP001 300,000 30,238,257.98 2.32

3 041456014 14

中铝业

CP002 300,000 30,209,433.00 2.32

4 041453069 14

山煤

CP001 300,000 30,000,104.54 2.31

5 041452032 14

蚌埠

CP001 300,000 30,000,099.56 2.31

6 041466014 14

鄂长产

CP001 300,000 30,000,098.93 2.31

7 090205 09

国开

05 200,000 20,035,902.98 1.54

8 140204 14

国开

04 200,000 20,031,038.76 1.54

9 140212 14

国开

12 200,000 20,013,104.10 1.54

10 041464044 14

西电集

CP001 200,000 20,008,323.42 1.54

6、“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 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

含

)-0.5%

间的次数

7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2883%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1148%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2014%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每日计提应收利息，并按

实际利率法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其买入时的溢价或折价。

（2）若本报告期内货币市场基金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397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的浮动利率债券，应声明本报告期内

是否存在该类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该类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情况。

（3）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处罚的情形。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记录，无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 本报告期内无需说明的证券投资决策程序。

（4）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15,684,622.63

4

应收申购款

-

5

其他应收款

27,356.75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15,711,979.38

（5）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成立以来的业绩如下：

基金净值收益率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超额收益率

2005

年

12

月

12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0.1058% 0.0986% 0.0072%

2006

年度

1.9641% 1.8799% 0.0842%

2007

年度

3.4923% 2.7850% 0.7073%

2008

年度

3.4322% 3.7621% -0.3299%

2009

年度

1.6506% 2.2500% -0.5994%

2010

年度

2.0201% 2.3041% -0.2840%

2011

年度

3.0091% 3.2801% -0.2710%

2012

年度

3.9768% 3.2452% 0.7316%

2013

年度

3.6150% 3.0000% 0.6150%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3.8569% 2.2438% 1.6131%

2005

年

12

月

12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30.5977% 24.8593% 5.7384%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证券交易费用；

（4）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它费用。

2、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33%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H＝E×0.3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的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取。

（3）上述（一）项 1中（3）至（7）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当期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自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资产中支付，与基金

有关的法定信息披露费按有关法规列支。

（4）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

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得列入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基金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的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销售服务费率，但销售服务费年费率最高不超过 0.25%。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的 3 个工

作日之前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支付给各代销机构。

2、基金认购费用

本基金不收取认购费用。

3、申购费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4、赎回费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

（三）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一）在“重要提示”中，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二）在“二、释义”中，更新了对《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解释。

（三）在“三、基金管理人”中，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基本情况。

（四）在“四、基金托管人”中，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基本情况。

（五）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相关服务机构的有关信息。

（六）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对“申购的数额限制”进行了更新。

（七）在“十、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十）投资组合报告”的相关内容。

（八）在“十一、基金的业绩”中，更新了基金成立至今的业绩情况。

（九）在“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更新了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所涉及的相关信息披露。

十六、 签署日期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于 2015年 1月 5日签署。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13日


